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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8� �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1-078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0月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永

旺西路26号院中关村高端医疗器械园10号楼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165,0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165,0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6.343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6.34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长青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石永沾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孙海峰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并受让公司外泌体相关基因检测研发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136,245 99.7161 28,854 0.2839 - -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并受让

公司外泌体相关基因检测研

发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861,496 99.4100 28,854 0.5900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关联股东林长青先生、北京同程热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议案1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孝成、杨华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88068� � � � � � �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1-079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7-9月获得资质情况

的 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7-9月获得资质的基本情况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在2021年7-9月获得知识产权3项，

其中获得PCT国际专利1项、发明专利1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项；获得国内Ⅰ类医疗器械注册证1项；获

得国外资质认证合计8项，其中CE认证2项、巴西认证1项、法国认证1项、印度认证1项、英国MHRA认证

3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

型

专利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取得

方式

1

一种用于脂肪性肝炎检

测的靶标志物GP73及检

测应用方法

PCT专

利

PCT/CN2017/088945 2021/07/2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地坛医院、北京热景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原始

取得

2

一种适合质谱检测的糖

链结构异常蛋白的前处

理组合物、前处理方法及

应用

发明 ZL201811649280.3 2021/09/07

北京舜景生物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

原始

取得

3

MQ60�Pro全自动免疫分

析仪控制管理系统1.0

软件著

作权

2021SR1301401 2021/09/01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原始

取得

（二） 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类别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发证机构

1 清洗液

冀廊械备

20210044号

Ⅰ 2021/08/17 长期 廊坊市行政审批局

（三） 获得国外认证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备案号） 类别 发证日期

有效

期至

（1）CE认证2项

1

Coronavirus�(2019-nCoV)-Antigentest�

–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NO.V9�089675�0006�Rev.00 自测 2021/08/04 -

2

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Antigen�Test�(Colloidal�Gold)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DE/CA22/419-1848.3-IVD 专业 2021/08/23 -

（2）巴西认证1项

1

Creatine�kinase�mb�(CK-MB)�test�-�

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

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磁微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81464750094

专业，

III类

2021/07/21 -

（3）法国ANSM认证1项

1

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Antigen�Test�(Colloidal�Gold)�新型冠状

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

体金法）

/ 自测 2021/07/29 -

（4）印度认证1项

1

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Antibody�Test�(Up-converting�

Phosphor�Immunochromatographic�

Technology)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检测试

剂盒（上转发光法）

License�No.�

IMP/IVD/2020/000425

专业 2021/07/15 -

（5）英国MHRA认证3项

1

Coronavirus�(2019-nCoV)-Antigentest�

-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 自测 2021/09/21 -

2

Up-converting�Phosphor�Immunoassay�

Analyzer

上转发光免疫分析仪(UPT-1800mini�)

/ 专业 2021/07/06 -

3

Automatic�Nucleic�Acid�Extractor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p48)

/ 专业 2021/07/06 -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将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产品均

已获得相关生产许可证，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 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素

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

入，不断向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840� � � � � � � �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1-110

债券代码：128106� � � � � � � � �债券简称：华统转债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华统转债（债券代码：128106）转股期为2020年10月16日至2026年4月9日；转股价格为9.37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华统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5号” 文核准，浙江华统 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0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50万张，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5.5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346号” 文同意，公司5.50亿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5月8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统转债” ，债券代码“128106” 。

根据相关法规和《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

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0年10月1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华统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5.12元/

股。

1、2020年5月14日，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181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完成。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5.12元/股调整

为15.0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5月15日起生效。

2、2020年7月1日，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15.07元/股调整为9.3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7月1日起生效。

3、2021年3月，公司对不符合激励条件的8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67.84

万股限制性股票实施了回购注销。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39元/股调整为9.40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3月5日起生效。

4、2021年6月30日，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为此，公司相应将“华统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9.40元/股调整为9.3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30日起生效。

二、华统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华统转债尚有5,351,790张挂牌交易。2021年第三季度，华统转债因转股减少

24,000元，转股数量为2,559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535,179,000元。 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

况如下：

单位：股

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可转债转

股

其他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11,462,400 2.56% 0 0 0 0 0 11,462,400 2.56%

高管锁定股 124,800 0.03% 0 0 0 0 0 124,800 0.03%

股权激励限售 11,337,600 2.53% 0 0 0 0 0 11,337,600 2.53%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436,170,833 97.44% 0 0 0 +�2,559 0 436,173,392 97.44%

总股本 447,633,233 100% 0 0 0 +�2,559 0 447,635,792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华统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2020年4月8日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投资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9-89908661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1年9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华统股份” 和“华统转

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8日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1-052

债券代码：128025�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吡嗪酰胺片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吡嗪

酰胺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经审查，上述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本次通

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相关情况如下：

一、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剂型

注册

分类

规格

原药品批准

文号

通知书编号 申请内容 审批结论

上市许可

持有人

生产企业

吡嗪酰胺

片

片剂

化学

药品

0.25g

国药准字

H44020947

2021B0317

3

化学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

通过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

特一药业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特一药业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二、药品相关信息

吡嗪酰胺片为抗结核药物，可与其他抗结核药（如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及乙胺丁醇）联合用于结

核病治疗。

吡嗪酰胺片为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目录 （2020� 版）》甲类药

品、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一线抗结核药、抗结核治疗标准疗法中的基础药物，根据2010年

WHO�结核病防治司出台的《结核病治疗指南》第4版，新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是 2HRZE/4HR（H：异

烟肼；R：利福平；Z：吡嗪酰胺；E：乙胺丁醇）。

三、对公司影响

本次“吡嗪酰胺片”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通过，是公司研发能力、生产及质量管理体系

等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对上述综合能力和产品质量的认可；同时，也为公司后续品

种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本次“吡嗪酰胺片”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对公司有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参与集采的投标，增加产品的销售渠道，扩大产品的市场

份额。

四、风险提示

由于药品销售受国家政策、 市场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该药品未来生产及销售具有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002728� � � � � �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21-053

债券代码：128025� � � � � � � � �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特一转债（债券代码：128025）转股期为2018年6月12日至2023年12月6日；目前转股价

格为14.05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00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2月6日公开发行了

35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4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7]【831】号” 文同意，公司3.54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7年12月

2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特一转债” ，债券代码“128025” 。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

年6月1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0.20元/股。

2018年4月20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0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

格从2018年4月20日起，由原来的20.20元/股调整为19.70元/股。

因公司股价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

满足“特一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自2018年7月30日起，“特一转债”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9.70

元/股向下修正为16.10元/股。

2019年3月29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

格从2019年3月29日起，由原来的16.10元/股调整为15.45元/股。

2020年4月28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7.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

格从2020年4月28日起，由原来的15.45元/股调整为14.70元/股。

2021年6月3日，因公司实施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50元（含税）的权益分派。 根据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特一转债的转股价

格从2021年6月3日起，由原来的14.70元/股调整为14.05元/股。

二、特一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特一转债尚有298,002,300元挂牌交易。 2021年第三季度，特一转债因转股

减少42,000元，转股数量为2,987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298,002,300元。

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

售条件股

份

76,417,500 37.54 0 0 0 0 0 76,417,500 37.53

高管锁定

股

76,417,500 37.54 0 0 0 0 0 76,417,500 37.53

二、无限

售条件股

份

127,169,

939

62.46 0 0 0 2,987 2,987 127,172,926 62.47

三、股份

总数

203,587,

439

100.00 0 0 0 2,987 2,987 203,590,426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以下部门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0750-5627588

传真：0750-5627000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1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特一药业《发行人股本

结构表》；

2、截至2021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特一转债《发行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76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盈峰转债” 自2021

年5月1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截至2021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4,300元“盈峰转债” 转为公

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6,537股，占“盈峰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02%。

其中2021年7月1日到2021年9月30日期间，共有7,200元“盈峰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878

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盈峰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476,135,300

元，占“盈峰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6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公司现将2021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盈峰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19� 号文” 核准，公司于2020� 年11月4日公开发行

了1,476.1896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147,618.96� 万元，初始转股价格为8.31�

元/股。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147,618.96�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12月2日起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盈峰转债” ，债券代码“127024.SZ” 。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1年5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3日止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1年7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盈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因

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163,086,005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58,976,234股后

的3,104,109,7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7月8日。 根据《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盈峰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于2021年7月8日起由原来的8.31元/股调整为8.19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8日起生效。

二、“盈峰转债” 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盈峰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72张，转股数量为878股。截

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14,761,353张。 自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公司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1年6月30日）

期间股份

增减变动

情况（+，

-）

本次转股增

加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2021年9月30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

1,139,599,318 36.03 0 0 1,139,599,318 36.03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023,486,687 63.97 +878 878 2,023,487,565 63.97

三、总股本 3,163,086,005 100.00 +878 878 3,163,086,883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0757-26335291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1-080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1年10月8日接到控股股东以

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医药科技” ）的通知，以岭医药科技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质权人

以岭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第一大股东 49,000,000 9.30% 2.93%

2020年8月6

日

2021年9月

30日

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以岭医

药科技

有限公

司

526,775,

963

31.53% ——— ——— ——— ——— ——— ——— ———

吴相君

347,728,

119

20.81% 25,114,100 7.22% 1.50% ——— ——— 260,796,089 80.84%

吴瑞

39,096,

008

2.34% 9,716,000 24.85% 0.58% 3,886,400 40.00% 25,435,606 86.57%

合计

913,600,

090

54.68% 34,830,100 3.81% 2.08% 3,886,400 11.16% 286,231,695 32.57%

（注：吴相君、吴瑞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故上表中的“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及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均系高管锁定股。 ）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1-079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0月8日下午14:55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0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10月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吴以岭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人， 代表股份935,792,8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35,792,863%。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916,165,64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4.8371%。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6人，代表股份19,627,2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748％。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52人， 代表股份20,162,98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09％。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35,680,08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9%； 反对79,8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32,9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5%。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50,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07％；反对79,8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961%；弃权32,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33%。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5,730,7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60,46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弃权1,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100,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7%；反对60,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99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35,698,6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9%；反对55,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弃权38,42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其中，除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68,7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27%；反对 5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67%；弃权38,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05%。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

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 �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21-072

债券代码：128105� � � � � � �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司发行的“长集转债”自 2020年10月1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截至2021

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468,900.00元“长集转债” 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58,952

股，占“长集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80%。 其中2021年7月1日到2021年9月30

日期间，共有2000元“长集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252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长集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799,531,100元，

占“长集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41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自2021年7月1日到2021年9月30日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长集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009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2020年4月9日公开

发行了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0亿元，初始转股价格为8.31元/股。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372号” 文同意，公司8.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5月13日起在深交

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5”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0年10月1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2020年5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0-054）。 因公司实施2019年

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当时总股本741,883,14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

税），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3日。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长集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0年6月3

日起由原8.31元/股调整为8.11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3日起生效。

2021年4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1-038）。 因公司实施2020年

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当时总股本741,895,45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

税），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4月30日。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长集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1年4月

30日起由原8.11元/股调整为7.91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4月30日起生效。

二、“长集转债” 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长集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20张，转股数量为252股。 截至

2021年第三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7,995,311张。 自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股份变

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2021年6月30日）

期间股份增减变

动情况（+,-）

本次转股增

加数量

本次变动后

（2021年9月30日）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限售条件

流通股

271,736,100 36.62 0 0 271,736,100 36.62

二、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470,205,744 63.38 +252 252 470.205,996 63.38

三、总股本 741,941,844 100 +252 252 741,942,096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联系电话：0760-22583660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1-100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9月1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关于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1-097）。

2、会议时间：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下午15:00

3、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31号哈伯中心12层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姚锦龙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2,027,613,386)股，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47.4821%)。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0)人，代表股份(69,196,104)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620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 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天津贸易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5,947,5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9％；反对85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8％；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41,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581％；反对85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2321％；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98％。

议案2.00�《关于全资子公司华盛化工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5,951,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1％；反对851,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6％；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45,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33％；反对85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2269％；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郭伟平、冯成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议案均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由此作出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603897� �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6

债券代码：113528� � � � � � � � � � � �债券简称：长城转债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共有117,090,000元“长城转债” 转为本公司A股股票，转股股

数为5,013,673股，占“长城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78,400,000股的2.8104%。

● 未转股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长城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516,910,000元，占“长城转债”发行总额的比例为81.5315%。

一、长城转债的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5号）核准，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

3月1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340,000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63,400万元，期限6

年，期限为2019年3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39号文同意，公司63,4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

年3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城转债” ，债券代码“113528” 。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长城转债”自2019年9月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24.18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 （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

2019年6月4日，“长城转债” 转股价格于2019年6月4日起由人民币24.18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4.03元/

股。

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80元 （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

2020年5月26日，“长城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0年5月26日起由人民币24.03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3.75元/

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

为2020年9月23日，“长城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0年9月23日起由人民币23.75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3.45

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1年5月26日，“长城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1年5月26日起由人民币23.45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3.35元/

股。

因公司实施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

为2021年10月15日，“长城转债” 转股价格将于2021年10月15日起由人民币23.35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22.35元/股。

二、长城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1年7月1日截至2021年9月30日期间，共有116,875,000元“长城转债” 转为本公司A股股票，

转股股数为5,004,60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2.8053%。 截至2021年9月30日，累计

已有117,090,000元“长城转债” 转为本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5,013,673股，占“长城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2.8104%。 截至2021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长城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516,910,000元，占“长城转债”发行总额的比例为81.5315%。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

类别

变动前

（2021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8,409,070 5,004,603 183,413,673

总股本 178,409,070 5,004,603 183,413,673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2-3957811

特此公告。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9日


